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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“志愿服务研究专项”
申报通知

2 0 2 4 - 0 8 - 2 8

各 有 关 单 位 ：

　 　 经 省 委 宣 传 部 批 准 ， 现 正 式 启 动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2 0 2 4 年 度 “ 志 愿 服 务 研 究 专 项 ” 的

申 报 工 作 ， 具 体 通 知 如 下 ：

　　一、设立原则

　 　 1 .“ 志 愿 服 务 研 究 专 项 ” 是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的 一 种 类 型 ， 由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

专 项 小 组 负 责 申 报 和 立 项 评 审 工 作 ， 由 共 青 团 广 东 省 委 员 会 委 托 广 东 省 志 愿 者 联 合 会 负 责 资 助 并 做

好 中 后 期 管 理 。

　 　 2 .“ 志 愿 服 务 研 究 专 项 ” 按 照 《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管 理 办 法 》 规 定 的 原 则 和 程 序 进

行 评 审 和 管 理 。

　 　 3 .“ 志 愿 服 务 研 究 专 项 ” 由 单 位 组 织 申 报 ，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不 受 理 个 人 申 报 。

　　二、申报要求

　 　 （ 一 ） 申 报 资 格

　 　 1 . 项 目 申 报 人 应 是 在 广 东 省 高 等 院 校 、 科 研 机 构 、 社 会 组 织 等 从 事 志 愿 服 务 研 究 或 在 相 关 领 域

具 有 较 强 学 术 造 诣 和 丰 富 科 研 经 验 的 在 职 人 员 ， 具 有 与 课 题 相 关 的 前 期 研 究 成 果 且 具 备 博 士 学 位 或

中 级 及 以 上 专 业 技 术 职 称 。

　 　 2 . 项 目 申 报 人 须 根 据 规 定 的 研 究 方 向 选 择 申 报 ， 申 报 课 题 应 具 有 原 创 性 、 前 瞻 性 和 较 强 的 现 实

意 义 ， 不 能 与 已 立 项 的 国 家 级 、 省 部 级 项 目 相 同 或 相 似 。

　 　 3 . 一 个 项 目 只 能 确 定 一 位 负 责 人 。 项 目 负 责 人 应 是 项 目 研 究 全 过 程 的 真 正 组 织 者 ， 并 承 担 该 项

目 的 实 质 性 研 究 工 作 。

　 　 4 . 项 目 负 责 人 只 能 申 报 一 个 项 目 ， 且 不 能 作 为 课 题 组 成 员 参 与 其 他 项 目 的 申 报 。 课 题 组 成 员 最

多 只 能 参 与 到 两 个 项 目 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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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5 . 在 研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的 负 责 人 （ 包 括 子 课 题 负 责 人 ） 、 在 研 省 社 科 规 划 项 目 负 责 人 ， 三 年

内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、 省 社 科 规 划 项 目 被 终 止 ， 或 五 年 内 被 撤 项 的 项 目 负 责 人 （ 截 止 至 2 0 2 4 年 8 月

2 8 日 ） ， 不 能 作 为 项 目 负 责 人 申 报 本 次 项 目 。

　 　 6 . 青 年 项 目 的 男 性 申 请 人 年 龄 不 超 过 3 5 周 岁 （ 1 9 8 9 年 8 月 2 8 日 后 出 生 ） ， 女 性 申 请 人 年 龄 不

超 过 4 0 周 岁 （ 1 9 8 4 年 8 月 2 8 日 后 出 生 ） 。 青 年 项 目 课 题 组 成 员 无 年 龄 要 求 。

　 　 7 . 已 申 报 省 社 科 规 划 2 0 2 5 年 度 常 规 项 目 、 三 类 研 究 专 项 的 个 人 不 得 申 报 本 专 项 。

　 　 （ 二 ） 研 究 方 向

　 　 题 目 可 自 拟 ， 研 究 方 向 如 下 ：

　 　 1 . 志 愿 服 务 动 员 组 织 体 系 建 设 研 究 ： 结 合 国 内 外 志 愿 服 务 参 与 动 员 发 展 趋 势 ， 分 析 志 愿 服 务 在

组 织 动 员 、 社 会 动 员 、 应 急 动 员 等 方 面 存 在 的 短 板 、 困 难 、 问 题 及 原 因 ， 结 合 实 际 情 况 提 出 对 策 建

议 ， 不 断 优 化 志 愿 服 务 动 员 体 系 。

　 　 2 . 志 愿 服 务 供 给 体 系 建 设 研 究 ： 梳 理 志 愿 服 务 供 给 的 本 土 实 践 模 式 ， 研 究 志 愿 服 务 供 给 的 特

点 、 内 容 和 具 体 路 径 ， 推 动 构 建 健 全 、 精 准 、 高 效 的 志 愿 服 务 供 给 体 系 。

　 　 3 . 志 愿 服 务 队 伍 组 织 体 系 建 设 研 究 ： 聚 焦 健 全 充 满 活 力 、 高 效 运 作 的 志 愿 服 务 队 伍 组 织 体 系 ，

通 过 分 析 当 前 志 愿 服 务 队 伍 组 织 的 发 展 现 状 、 面 临 的 挑 战 与 机 遇 ， 提 出 一 系 列 创 新 路 径 与 策 略 。

　 　 4 . 志 愿 服 务 阵 地 体 系 建 设 研 究 ： 围 绕 如 何 构 建 健 全 覆 盖 广 泛 的 志 愿 服 务 阵 地 体 系 ， 从 理 论 与 实

践 两 个 层 面 出 发 ， 聚 焦 提 升 志 愿 服 务 效 能 等 ， 提 出 具 体 的 路 径 与 策 略 。

　 　 5 . 志 愿 服 务 文 化 体 系 建 设 研 究 ： 围 绕 厚 植 志 愿 文 化 基 础 、 营 造 志 愿 文 化 氛 围 、 增 强 志 愿 文 化 自

觉 ， 梳 理 当 前 发 展 情 况 、 取 得 的 成 效 和 存 在 的 不 足 ， 探 索 特 色 鲜 明 的 志 愿 文 化 体 系 构 建 的 重 要 行

动 、 目 标 任 务 和 思 路 举 措 。

　 　 6 . 志 愿 服 务 支 持 保 障 体 系 建 设 研 究 ： 梳 理 国 内 外 志 愿 服 务 保 障 支 持 体 系 建 设 经 验 ， 分 析 当 前 发

展 情 况 、 取 得 的 成 效 和 存 在 的 不 足 ， 从 理 论 和 实 践 两 个 层 面 ， 提 出 构 建 健 全 坚 实 有 力 的 志 愿 服 务 支

持 保 障 体 系 的 路 径 与 策 略 。

　 　 7 . 志 愿 服 务 助 力 “ 百 千 万 工 程 ” 、 绿 美 广 东 生 态 建 设 研 究 ： 结 合 当 前 广 东 发 展 现 状 ， 研 究 志 愿

服 务 助 力 实 施 “ 百 千 万 工 程 ” 、 推 进 绿 美 广 东 建 设 的 实 践 路 径 和 作 用 发 挥 机 制 ， 针 对 突 出 问 题 提 出

解 决 措 施 ， 提 升 志 愿 服 务 围 绕 中 心 服 务 大 局 的 能 力 和 成 效 。

　 　 8 .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志 愿 服 务 融 合 发 展 研 究 ： 结 合 《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》 ， 研 究 志 愿 服 务

在 推 进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建 设 中 的 实 践 路 径 和 作 用 发 挥 机 制 ， 提 出 有 针 对 性 的 对 策 建 议 ， 倡 导 粤 港 澳 志

愿 服 务 融 合 发 展 ， 融 入 国 家 发 展 大 局 。

　 　 （ 三 ） 成 果 形 式 及 完 成 时 间

　 　 “ 志 愿 服 务 研 究 专 项 ” 必 须 严 格 遵 守 学 术 规 范 ， 预 期 成 果 形 式 包 括 研 究 报 告 、 论 文 和 专 著 三

类 。 其 中 ， 研 究 报 告 不 少 于 3 万 字 ； 论 文 需 公 开 发 表 3 篇 以 上 （ 含 3 篇 ， 项 目 负 责 人 须 是 独 作 或 第 一

作 者 ） ， 内 容 须 与 课 题 具 有 相 关 性 、 系 统 性 ； 专 著 书 稿 不 少 于 1 0 万 字 。 项 目 完 成 时 间 为 1 年 ， 须 在

2 0 2 5 年 1 2 月 3 0 日 前 提 交 结 项 材 料 。

　 　 项 目 达 到 以 下 条 件 之 一 可 免 于 结 项 鉴 定 ：

　 　 1 . 项 目 研 究 报 告 获 省 部 级 及 以 上 现 职 领 导 的 肯 定 性 批 示 ， 或 被 省 部 级 及 以 上 党 政 部 门 采 纳 转 化

为 具 体 政 策 措 施 。

　 　 2 . 发 表 2 篇 与 项 目 相 关 的 中 文 核 心 期 刊 论 文 。

　 　 以 上 所 有 研 究 成 果 公 开 发 表 时 须 注 明 “ 本 文 系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2 0 2 4 年 度 ‘ 志 愿 服 务

研 究 专 项 ’ 成 果 ， 项 目 编 号 X X ” 。



　 　 （ 四 ） 立 项 数 量 及 资 助 额 度

　 　 拟 立 项 8 项 ， 其 中 ， 一 般 项 目 拟 立 5 项 ， 每 项 资 助 3 万 元 ， 青 年 项 目 拟 立 3 项 ， 每 项 资 助 2 万 元 。

具 体 立 项 数 量 和 资 助 额 度 视 申 报 情 况 而 定 。 项 目 资 助 经 费 由 共 青 团 广 东 省 委 员 会 委 托 广 东 省 志 愿 者

联 合 会 统 筹 拨 付 。

　 　 （ 五 ） 申 报 方 式

　 　 项 目 通 过 “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管 理 平 台 ” （ 网 址 ： w w w. g d p p s s p . c o m . c n ） “ 项

目 申 报 系 统 ” 进 行 申 报 ， 须 按 要 求 填 写 《 申 请 书 》 《 活 页 》 并 上 传 ， 在 系 统 提 交 后 由 所 在 单 位 科 研

管 理 部 门 审 核 。 操 作 方 法 及 要 求 见 系 统 登 录 页 面 通 知 公 告 栏 。 申 报 系 统 技 术 类 问 题 可 扫 描 平 台 登 录

页 面 下 方 的 易 普 客 服 二 维 码 或 拨 打 系 统 技 术 支 持 电 话 ： 4 0 0 - 8 0 0 - 1 6 3 6 。 如 有 其 他 问 题 ， 请 科 研 管

理 部 门 收 集 好 申 请 人 的 疑 问 ， 统 一 向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咨 询 。

　 　 申 报 系 统 开 放 时 间 为 9 月 6 日 1 0 : 0 0 — 1 0 月 1 0 日 中 午 1 2 ： 0 0 ； 单 位 审 核 截 止 时 间 为 1 0 月 1 0 日

1 7 : 0 0 ； 书 面 材 料 报 送 截 止 时 间 为 1 0 月 1 1 日 ， 逾 期 一 律 不 予 受 理 。 可 通 过 中 国 邮 政 E M S 或 顺 丰 快

递 寄 送 申 报 材 料 （ 不 接 收 同 城 快 递 、 美 团 跑 腿 ） ， 以 材 料 寄 出 时 间 为 准 。

　 　 （ 六 ） 材 料 报 送 及 要 求

　 　 请 各 单 位 科 研 管 理 部 门 做 好 申 报 材 料 预 审 工 作 ， 统 一 向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报 送

以 下 纸 质 材 料 ：

　 　 1 . 签 字 盖 章 版 《 申 请 书 》 1 份 、 《 活 页 》 5 份 ， 均 需 A 3 纸 双 面 打 印 ， 中 缝 装 订 成 册 ， 请 将 5 份 活

页 夹 在 申 请 书 内 。 立 项 名 单 公 布 后 ， 获 批 立 项 的 项 目 需 要 上 传 签 字 盖 章 版 申 请 书 P D F 扫 描 件 至 系

统 ， 请 申 请 人 做 好 申 请 书 留 存 、 扫 描 工 作 。

　 　 2 . 系 统 导 出 本 单 位 申 请 汇 总 表 （ 加 盖 单 位 公 章 ） 。

　　三、项目评审

　 　 “ 志 愿 服 务 研 究 专 项 ” 由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负 责 组 织 立 项 评 审 ， 共 青 团 广 东 省 委 员

会 委 托 广 东 省 志 愿 者 联 合 会 参 与 评 审 过 程 ， 择 优 立 项 。 评 审 结 果 经 省 委 宣 传 部 审 批 同 意 后 ， 通 过

“ 广 东 社 科 规 划 ” 网 站 发 布 。

　　四、项目管理

　 　 获 准 立 项 的 项 目 ， 由 广 东 省 志 愿 者 联 合 会 在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的 指 导 下 ， 按 照 《 广

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管 理 办 法 》 进 行 中 期 管 理 和 鉴 定 结 项 。

　　五、特别提示

　 　 1 .“ 志 愿 服 务 研 究 专 项 ” 结 项 鉴 定 采 用 集 中 评 审 的 方 式 进 行 ， 每 年 组 织 一 次 。

　 　 2 . 项 目 研 究 期 限 为 1 年 ， 可 申 请 延 期 ， 研 究 期 限 最 长 不 超 过 2 年 。 对 于 超 过 2 年 未 完 成 的 项 目 将

在 立 项 后 第 3 年 由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统 一 清 理 。

　 　 广 东 省 志 愿 者 联 合 会 联 系 人 ： 刘 晓 雯 ， 0 2 0 - 8 7 7 8 6 2 2 3

　 　 申 报 材 料 邮 寄 收 件 人 及 电 话 ： 冯 老 师 ， 0 2 0 - 8 3 8 2 5 0 7 8

　 　 申 报 材 料 邮 寄 地 址 及 邮 编 ： 广 州 市 天 河 北 路 6 1 8 号 广 东 社 科 中 心 B 座 9 2 8 室        5 1 0 6 3 5

　 　 邮 箱 ： g d s kg h b @ 1 6 3 . c o m

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专 项 小 组

2 0 2 4 年 8 月 2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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